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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告 

2024年标字第4号（总第3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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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共同发布，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批准发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目录 2024年标字第 4 

号（总第 3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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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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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35年）》的实施，根据《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规划和自然资
源标准化工作规划（2021 年-2025 年）》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京市监发〔2023〕4号）
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

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

4调查与勘探；5抗浮设防水位；6抗浮评价与勘察成果。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共同负责管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

并负责组织编制单位对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标准化中心负责标准日常管理。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标准化中心（电话：55595000，邮箱：bjbb3000@163.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兵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航天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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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北京地区建筑与市政工程抗浮勘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国家有
关的技术、经济与环境管理政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保障安全

和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现状改建、内部改造的建筑与
市政工程勘察工作中，针对工程抗浮所开展的调查与勘探、抗浮设防水

位确定与抗浮评价等工作。 
1.0.3  工程抗浮勘察工作应因地制宜、系统分析，提供资料真实、评价
合理的勘察成果。 
1.0.4  工程抗浮勘察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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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抗浮设防水位 groundwater level for uplift prevention 
抗浮评价计算所需要的、保证抗浮设防安全和经济合理的场地地下

水设计水位。 
2.1.2  工程抗浮勘察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for uplift prevention 
在岩土工程勘察工作阶段，针对工程抗浮开展的资料搜集、调查与

测绘、勘探与测试、分析评价，并在勘察成果中提供抗浮设防水位、抗

浮措施建议等技术工作。 
2.1.3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engineering hydrogeology zoning 
为开展工程抗浮勘察工作，按照场地的地形地貌、自然地面以下约

50m深度以内的含水层特征、地下水分布、水位动态等，对北京市平原
区进行的分区。 

2.1.4  远期最高水位 predicted long term highest groundwater level 
场地地下水在工程设计工作年限内的最高水位预测值。 

2.1.5  地下水高水位基准 reference high groundwater level 
在因素叠加法中，用于预测远期最高水位的起算水位。 

2.1.6  因素叠加法 groundwater level superposition method 
在地下水高水位基准的基础上，叠加考虑影响地下水水位的主要因

素，预测远期最高水位的方法。 
2.1.7  历年高水位法 recorded highest groundwater level method 
将通过长期观测或调查与勘探所获得的地下水最高水位作为远期

最高水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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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Hmax�—远期最高水位； 
H0——地下水高水位基准； 
HR——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Δh——地下水水位升幅； 
η——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 
Pmax——最大孔隙水压力； 
hmax——最大水头高度； 
γw——水的重度； 
z——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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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当建筑及市政工程有抗浮需要时，应进行工程抗浮勘察工作，勘
察成果应纳入工程勘察报告。 
3.0.2  工程抗浮勘察前应取得工程设计资料，明确对工程抗浮勘察工作
的相关要求。 
3.0.3  工程抗浮勘察应结合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开展下列工作： 

1  搜集气象与水文资料、地质与水文地质资料、相关建设及规划
资料； 

2  开展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 
3  查明地下水赋存条件，分层量测地下水水位，进行水压力测试

和水文地质试验； 
4  分析工程水文地质条件，预测远期最高水位，提出抗浮设防水

位建议值，并提供抗浮措施建议及相关参数。 
3.0.4  建设场地所处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可按本标准附录 A图 A.0.1初
步确定，具体分区应根据场地调查与勘探成果，结合附录 A表 A.0.2的
分区特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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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与勘探 

4.1  一般规定 

4.1.1  工程抗浮勘察应进行资料搜集、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并针
对性地布置勘探与测试工作。 
4.1.2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范围和精度应能满足抗浮分析与评
价的需要。 

4.2  资料搜集 

4.2.1  工程抗浮勘察应搜集气象、水文、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建设与
规划等资料。 
4.2.2  气象资料的搜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降水量、蒸发量的多年变化； 
2  多年平均降水量、最大年降水量、最小年降水量。 

4.2.3  水文资料的搜集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表水的常年水位、洪水位； 
2  地表水引水调蓄、生态补水等。 

4.2.4  区域地质资料的搜集应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等内
容。 
4.2.5  水文地质资料的搜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含水层及地下水水位、水质； 
2  地下水露头（井、泉）位置、类型、水量； 
3  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4  地下水开采、禁采和限采、回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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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建设与规划资料的搜集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周边工程建设； 
2  地下水涵养保护及开发利用规划； 
3  城市用地规划与建设规划等。 

4.3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 

4.3.1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范围应涵盖工程建设场地并满足地
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分析的需要，比例尺宜选用 1:500~1:5000，
条件复杂时比例尺宜适当放大。 
4.3.2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观测路线宜按下列要求布置： 

1  沿垂直岩层(或岩浆岩体)、构造线走向； 
2  沿地貌变化显著方向； 
3  沿河谷、沟谷和地下水露头多的地带； 
4  沿含水层、含水带走向。 

4.3.3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观测点宜布置在下列地点： 
1  地层界线、断层线、褶皱轴线、岩浆岩与围岩接触带、标志层、

典型露头和岩性、岩相变化带等； 
2  地貌分界线和地质现象发育处； 
3  井、泉、钻孔、矿井、地表坍陷、岩溶水点和地表水体等。 

4.3.4  地形地貌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隆起突变、斜坡场地、低洼地带、临水场地等的起伏变化，

地貌形态及成因类型； 
2  地形变迁历史及场地填方、挖方情况。 

4.3.5  地表水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表水体类型、岸坡及底部的衬砌和渗漏情况； 
2  地表水的现状水位和变化情况； 
3  河流、沟渠等改道和变迁、水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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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地下水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水赋存条件，地下水流向及其变化情况； 
2  历年最高地下水水位、近 3 年～5 年最高地下水水位以及现状

地下水水位、水位年动态变化规律和主要影响因素等； 
3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 
4  场地周边工程采用的抗浮设防水位及抗浮措施； 
5  可能对地下水流场产生影响的地铁、管廊、市政管道等线状地

下工程情况； 
6  场地及周边设施渗漏水、建筑肥槽积水等情况； 
7  挖方、填方工程引起的场地地形地貌、地表径流及地下径流等

变化情况； 
8  当有泉水出露时，应确定泉的类型，实测泉水的流量和出露点

高程。 
4.3.7  当建设场地位于洪泛区、蓄滞洪区、延庆平原区时，尚宜调查建
设场地上游的汇水面积、地下水分布特征，分析是否为淹没区、地下水

溢出带、湿地。 
4.3.8  当建设场地位于山前坡洪积扇地带时，现场调查尚宜包括下列内
容： 

1  山前坡洪积扇的形态、分布范围、前后缘标高及地面标高的变
化情况； 

2  山麓至坡洪积扇前缘的岩性变化及垂直方向上多元结构的特
征； 

3  山前地带水井的地下水水位、水量变化及季节性开采情况。 
4.3.9  当建设场地位于山区时，现场调查尚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河道及阶地、冲沟及山间台地第四系的物质组成； 
2  坡面汇水面积、泄水通道及地下水分布特征； 
3  矿井、巷道、溶蚀孔洞及其积水情况； 
4  地层成因类型、产状与厚度、裂隙发育程度，地层透水性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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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等； 
5  断层位置、类型、导水性，节理、裂隙发育特征、充填情况及

富水性，褶皱类型及富水性等。 

4.4  勘探与测试 

4.4.1  勘探应查明地下水分布条件和水位状况，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多层地下水应分层量

测水位； 
2  稳定水位距初见水位量测的时间间隔按地层的渗透性确定，对

砂土和碎石土，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0.5h，对粉土和黏性土，不得少于
8h； 

3  水位量测读数至厘米，精度不得低于±2cm。 
4.4.2  当缺乏地下水水位长期观测资料时，勘察期间宜布设专门的地下
水观测孔，开展地下水水位观测。 
4.4.3  专门的地下水水位观测孔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下水水位观测孔应分层设置，每层地下水的观测孔数量不宜
少于 3个； 

2  轨道交通、综合管廊、地下道路、输水隧道等线状工程，每 1000m
不宜少于 1组观测孔； 

3  当跨越不同水文地质单元或地下水水位变化较大时，观测孔数
量应适当增加； 

4  应根据地下水分布条件及工程需要确定孔深及孔身结构，观测
孔口径不宜小于 50mm，滤水管应置于观测目标含水层中。 
4.4.4  地下水水位的长期观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地下水动态
观测规程》CJJ 76的规定。 
4.4.5  当采用数值分析法预测远期最高水位或抗浮评价需要时，应提供
场地的水文地质参数。水文地质参数宜通过现场试验获取，测定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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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规定。 
4.4.6  建设场地渗流分析评价需要时，可进行孔隙水压力测试，测试点
数量不宜少于 3组，每组测试点在深度方向上根据地层结构布设测点，
每个主要弱透水层不宜少于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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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浮设防水位 

5.1  一般规定 

5.1.1  抗浮设防水位应在综合分析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远期最高水位的
基础上，结合工程设计条件确定。 
5.1.2  远期最高水位预测应根据场地所处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选用历
年高水位法、因素叠加法或数值分析法。 
5.1.3  对于轨道交通、综合管廊、地下道路、输水隧道等线状地下工程，
应根据沿线水文地质条件以及结构埋深变化情况，分区、分段提供抗浮

设防水位。 
5.1.4  当建设场地跨越不同地貌单元、水文地质单元，或室外地坪高差
较大时，应结合工程设计条件，分区提供抗浮设防水位。 

5.2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5.2.1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水的埋藏、分布、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 
2  各层地下水的水位动态变化规律及各层地下水间的水力联系； 
3  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自然因素对区域地下水水

位的影响； 
4  地下水的开采、禁采、限采、回渗补给等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2.2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地下水的埋藏、分布条件及与区域地下水的对应关系； 
2  场地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3  周边地表水体与场地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及其对场地地下水水位



DB11/T 2241—2024 

11 

的影响； 
4  周边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所采取的地下水控制措施，对场

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  场地及周边挖方、填方等活动对场地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5.3  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5.3.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A区、B区、C区时，宜采用因素叠加
法，按式 5.3.1计算远期最高水位。 𝐻௠௔௫ = 𝐻଴ + ∆ℎଵ + ∆ℎଶ                 （式 5.3.1） 
式中：𝐻௠௔௫——远期最高水位（m）； 𝐻଴——地下水高水位基准（m），按照本标准 5.3.2条确定； ∆ℎଵ——区域水位升幅（m），按照本标准 5.3.3条确定； ∆ℎଶ——场地水位升幅（m），根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确定，
其取值不宜小于零。 
5.3.2  地下水高水位基准H0应取以下地下水水位的最高值： 

1  按本标准附录B确定的地下水水位基准； 
2  勘察时场地近 3年～5年的最高水位； 
3  勘察时场地内测量的最高水位。 

5.3.3  区域水位升幅∆ℎଵ应按式 5.3.3确定：  ∆ℎଵ = 𝜂(𝐻ோ − 𝐻଴)               （式 5.3.3） 
式中：𝐻ோ——地下水历史高水位（m），按本标准附录 C确定；当调查
与勘探获取的地下水水位高于附录 C的水位时，应取高值；当地下水历
史高水位𝐻ோ小于𝐻଴时，计算时𝐻ோ取𝐻଴。 

η——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应分析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
确定，当无经验时，可按表 5.3.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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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A区 B区 C区 

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𝜂 0.7～0.9 0.5～1.0 0.6～1.0 

注：1  当场地位于 A区，（𝐻ோ − 𝐻଴）大于 10m时 η宜取高值，小于 5m时 η宜取低值，
5m～10m时 η宜内插取值； 

2  当场地位于 B区、C区，（𝐻ோ − 𝐻଴）大于 2m时 η宜取高值，小于 1m时 η宜取
低值，1m～2m时 η宜内插取值。 
 

5.3.4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D区、E区时，宜采用历年高水位法，
按本标准附录 C确定远期最高水位；当调查与勘探获取的地下水水位高
于附录 C的水位时，按高水位值确定。 
5.3.5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A0区时，应根据场地的调查与勘探成
果，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地表汇水、地层分布、地下水分布与补径排条

件、工程建设活动等因素，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5.3.6  当建设场地位于分区界线附近时，应分析场地水文地质条件，按
不利工况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5.3.7  当建设场地地势低洼且有可能发生淹没、浸水时，其远期最高水
位应根据工程水文地质条件、积水及内涝情况、场地及周边设计地坪、

排水条件等因素确定。 

5.3.8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宜采用数值分析法确定远期最高水位，数值
分析法按本标准附录 D.1相关要求执行： 

1  场地因挖方、填方等原因造成地形地貌或地层条件变化较大； 
2  场地位于 A0区、山区、邻水地区； 
3  其他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情况。 

5.4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5.4.1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时，抗浮设防水位宜按照场地远期最高水
位取值。当场地远期最高水位高于设计室外地坪标高时，抗浮设防水位

宜考虑设计室外地坪标高、结构条件、场地防排水措施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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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B区、C区，考虑地层渗透性、基础埋
置深度等条件的影响时，抗浮设防水位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D.2采用垂向
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确定。 
5.4.3  当建设场地位于山区时，抗浮设防水位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1  含水层、隔水层结构，岩体裂隙及溶蚀发育情况； 
2  地下水类型、埋藏和分布特征，场地和邻近区域历年高水位； 
3  大气降水、场地汇水及排水条件； 
4  挖方、填方和场地形成工程对坡面径流和地下水径流的影响； 

5  斜坡地带且场地标高随坡地变化较大时，宜分区考虑坡地和场
地地形条件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6  场地位于邻近河道的山间台地、阶地，应考虑洪水水位与场地
室外地坪关系、地表水与地下水水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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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浮评价与勘察成果 

6.0.1  工程抗浮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可能影响地下水水位上升的各种因素分析抗浮设防水

位； 
2  对线状工程，当水文地质条件存在差异时，应分段进行分析评

价； 
3  对山区工程，应根据场地地下水补给和排泄条件，分析抗浮问

题；场地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差异较大时，应分区进行分析评价。 
6.0.2  应提出施工期间采取必要措施保持干槽作业及根据结构、覆土等
荷载的变化动态调整地下水控制措施的要求。 
6.0.3  勘察成果中宜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气象水文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2  勘察期间地下水水位、建设场地近 3年~5年最高地下水水位和

历年最高地下水水位； 
3  地下水类型及其动态变化规律，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 
4  场地地形变化、工程活动引起场地地下水水位，以及地下水的

补给、径流、排泄等条件变化； 
5  抗浮设防水位建议值； 
6  抗浮措施建议以及抗浮设计和施工所需的相关参数，地下水水

位长期观测建议； 
7  相关附件：观测孔、试验孔等孔身结构，水位量测数据、水文

地质试验曲线等相关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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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A.0.1  建设场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可按图 A.0.1初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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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建设场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宜按表 A.0.2的分区特征确定。 
表 A.0.2  北京市平原区工程水文地质分区特征（自然地面下约 50m 以内） 
分区 地形地貌 含水层特征 地下水分布 水位动态 

A0
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顶部的山前
地带，紧邻山区，
地形有起伏，坡度
在1%~5%左右。 

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碎石土
及全风化、强风化基岩。 

地下水分布规律不
明显。 

水位主要受地形地
貌、大气降水影响，
呈现季节性变化。 

A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上部，地形
基本平坦，平均坡
度在 1‰~15‰左
右。 

含水层岩性主要为砂卵
石、砂砾石，永定河及潮
白河冲洪积扇的砂卵石层
较厚。 

分布1层地下水。地
下水类型为潜水。 

潜水水位受大气降
水、人工开采影响显
著，多年来变化较
大。生态补水时，补
水河道沿线地下水
回升明显。 

B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中部，地形
基本平坦，平均坡
度 在 1‰~5‰ 左
右。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
粉细砂为主，比较薄；较
深部含水层岩性以砂卵石
层为主，比较厚。 

分布2~3层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为潜
水、承压水，局部
地区有上层滞水。 

潜水水位多年来总
体变化不大，水位受
降水下垫面及管道
渗漏影响；承压水水
位受人为因素影响，
多年来变化较大。 

C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中下部，地
形平坦，平均坡度
≤1‰。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
粉细砂为主，夹薄层砂卵
石；较深部含水层岩性以
细中砂为主，层数较多、
较厚。温榆河及蓟运河冲
洪积扇的砂层厚度较薄。 

分布3~4层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为潜
水、承压水，局部
有上层滞水。 

潜水水位多年来总
体变化不大，水位受
降水下垫面及管道
渗漏影响；承压水水
位受人为因素影响，
多年来变化较大。 

D区 

分布于各大冲洪
积扇的下部，地形
平坦，平均坡度
≤1‰。 

浅部含水层岩性以粉土、
粉细砂为主，比较薄；较
深部含水层岩性以细中砂
为主，层数较多、较厚。 

分布3~5层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为潜
水、承压水，局部
有上层滞水。 

潜水水位多年来总
体变化不大；承压水
水位与潜水动态规
律基本一致。 

E区 

主要指延庆平原
区。由山区向山前
冲洪积扇、山间平
原过渡，地面坡度
在1‰~5%变化。 

山前地带含水层主要为砂
卵石、碎石层，表层黏性
土层和粉土层厚度一般小
于5m。自四周至平原区中
部，含水层由碎石土层渐
变为砂土层、粉土层为主，
局部为含砂砾石层。 

分布1~4层地下水。
地下水类型为潜
水、承压水。潜水
水位埋深一般小于
5m；承压水具有高
承压水头，承压水
水位局部接近潜
水，甚至高出地面。 

潜水水位多年来总
体变化不大；承压水
水位与潜水动态规
律基本一致。 

注：1  平原区约 50m深度内分布的地下水，按埋藏条件可分为上层滞水、潜水、承压水
三类； 

2  A0区和 A区潜水主要分布于地面以下 50m深度内的砂卵石、砂砾石层中；B区、
C区、D区、E区潜水主要分布于地面以下 10m深度范围内的粉土、砂土层中，主要受大气降
水入渗和渗漏补给； 

3  上层滞水主要分布在城区 10m深度内的粉土、砂土和人工填土层中，该类型地下
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管线渗漏补给； 

4  承压水主要分布在 B区、C区、D区、E区埋深 10m以下的砂土、卵砾石层中，
稳定水位一般在含水层顶板以上呈承压状态，部分区域低于含水层顶板呈无压状态，其承压（无
压）性随着地下水水位的升降变化而转化； 

5  降水下垫面指降水入渗的陆地表面，包括硬化地面、透水地面、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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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  北京市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图 



DB11/T 2241—2024 

19 

 

附录 B  地下水水位基准 

B.0.1  A区地下水水位基准可按图 B.0.1-1确定，B区、C区地下水水位
基准可按图 B.0.1-2确定。 
B.0.2  当场地位于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内时，地下水水位基准可内插确
定；当场地位于 A区、B区，且在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外时，宜结合场地
地形变化规律，搜集分析近年高水位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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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0.1-1  A 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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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0.1-2  B 区、C 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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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C.0.1  平原区地下水历史高水位可按图 C.0.1确定。 
C.0.2  当场地位于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内时，地下水历史高水位可内插确
定；当场地位于 A区、B区，且在等值线覆盖范围以外时，宜结合场地
地形变化规律，搜集分析历年高水位资料确定。 
C.0.3  当按照图 C.0.1 确定的 B 区、C区、D 区场地水位低于现状地面
标高 3m以上，或高于现状地面时，历史高水位应进一步分析场地及周
边地下水动态影响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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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0.1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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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数值分析法基本要求 

D.1 平面二维和三维数值分析法 

D.1.1 数值分析工作应包括模型建立、模型识别、模型验证和水位预测
等内容，其中模型应包括概念模型、数学物理模型和数值模型。 
D.1.2 概念模型建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模型应设置自然渗流边界，对于自然渗流边界以外的其他边界，
可根据多年流场情况设为人工边界；人工边界类型宜以给定流量边界或

混合边界为主； 
2  可对模型含水层进行概化，但应能反映场地及区域地下水分层情

况； 
3  模型中源汇项应充分反映其时空变化规律。 

D.1.3  数学物理模型建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建立三维渗流模型，当场地位于单一含水层或结构基底完全位

于同一个独立含水层（系统）时，可建立平面二维渗流模型； 
2  宜建立瞬态流模型，当模型有给定水头边界且其对地下水水位动

态起控制作用时，可建立稳定流模型。 
D.1.4  数值模型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预测精度，确定数值模
型空间剖分的精度；对于瞬态流模型，其时间步长的划分精度应能反映

水位的年动态规律和预测精度的需要。 
D.1.5  模型识别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模型识别前，应充分利用各种水文地质试验资料和地区经验进
行模型参数初步赋值，可采用分区或空间插值等方式赋值； 

2  对于稳定流模型识别，应选择相对稳定的同一时期气象水文资
料和水文地质观测资料进行边界条件和源汇项赋值，然后进行渗流场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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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对于瞬态流模型识别，除验算典型时刻地下水流场外，还应对典型

位置的水位动态规律和典型水文周期的水均衡进行验算； 
3  当上述验算结果与既有的观测数据和相关经验存在较大偏差

时，应分析原因并进行模型及参数的修正与完善。 
D.1.6  模型验证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利用与模型识别阶段完全不同的气象水文和水文地质资料，进
行典型时刻地下水流场、典型位置的水位动态规律验算，瞬态流模型还

应进行完整水文周期的水均衡验算； 
2  当验算结果与既有的观测数据及相关经验存在较大偏差时，应

综合模型识别和验证两个阶段验算情况，分析原因并对模型进行完善。 
D.1.7  模型预测的输入条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对于稳定流模型，给定水头边界应按最不利条件赋值，给定流
量边界和源汇项可按未来变化趋势平均情况赋值； 

2  对于瞬态流模型，远期水位预测时间长度的设置宜达到工程设
计工作年限的 1.1倍以上；初始条件应选用代表性时刻的水位观测数据；
给定水头边界应按未来动态趋势实时赋值，给定流量边界和源汇项可按

未来变化趋势平均情况赋值； 
3  当未来设计地形条件相对于现状将发生重大变化时，预测模型

的地形应修改为设计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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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垂向一维渗流模型分析法 

D.2.1  垂向一维渗流模型预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模型的上、下边界应根据场地勘察结果结合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综合确定； 
2  预测模型流态可采用稳定流模型，特殊情况可根据需要采用瞬

态流模型； 
3  当上、下边界之间分布有其他含水层时，可利用该含水层的水

位数据以及同期的上、下边界水位数据进行模型识别；当上、下边界之

间为弱透水层时，可利用弱透水层孔隙水压力测试数据以及同期的上、

下边界水位数据进行模型的识别； 
4  应利用经过参数识别的垂向一维渗流模型，将预测的上、下边

界远期最高水位作为输入条件，计算得出上、下边界之间任一点的远期

水头； 
5  应根据计算得出的远期水头垂向分布，分析基础底面处的等效

水位，以此作为抗浮设防水位建议值的依据。 
D.2.2  当垂向一维渗流模型上、下边界之间全部为渗透系数均一的弱透
水层时，弱透水层中任一点的水头高度最大值可采用以下简化公式预

测： ℎ௠௔௫(𝑧) = 𝐻ଵ௠௔௫ − (𝐻ଵ௠௔௫ − 𝐻ଶ௠௔௫)/(𝑧ଵ − 𝑧ଶ) ∙ (𝑧ଵ − 𝑧) （D.2.2） 
式中：𝐻௠௔௫(𝑧)——标高 z处的水头最大值（m）；  z——弱透水层中任意点的标高（m）； 

 𝐻ଵ௠௔௫——上边界远期最高水位标高（m）；   𝐻ଶ௠௔௫——下边界远期最高水位标高（m）； 
z1——上边界位置标高（m）；  

 z2——下边界位置标高（m）。 
D.2.3  当需要获取孔隙水压力分布曲线时，可利用取得的水头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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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式计算孔隙水压力： 𝑃௠௔௫(𝑧) = 𝛾௪ ∙ [ℎ௠௔௫(𝑧) − 𝑧]        （D.2.3） 
式中：𝑃௠௔௫(𝑧)——标高 z处的孔隙水压力（kPa）； 𝛾௪——水的重度（kN/m3）； 

z——弱透水层中任意点的标高（m）。 



DB11/T 2241—2024 

33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
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DB11/T 2241—2024 

34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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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近些年来，北京市针对地下水实施开源节流的系列政策，在开源
方面，南水北调进京、再生水利用等措施得到有效实施，同时根据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加强水源恢复与保护，加大地
下水回灌量。在这些措施的影响下，北京市地下水水位已出现明显趋势

性回升。随着地下水水位的逐步回升，北京地区大量城市建筑与市政工

程安全风险加剧，可能引起地下结构渗漏、整体或局部上浮，结构开裂

甚至破坏，相关抗浮事故案例也时有发生，抗浮问题日益突出。 
从 1950年代开始，北京市规划、水务和地勘等部门分别进行了地

下水监测网的建设以及长期观测工作，并开展了与地下水水位动态规律

及结构抗浮相关的系统的科研及工程实践工作，这些工作系统地揭示了

北京地区地下水分布、变化规律及趋势，总结了相关抗浮分析评价技术，

为地下结构抗浮安全评价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资料基础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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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5  地下水高水位基准是本标准所提出的因素叠加法中，用于确定远
期最高水位时的起始计算水位。该水位的提出，综合考虑了 2014年南
水进京、地下水节采、丰水期降雨等影响下的地下水水位观测结果。对

缺乏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地区，可通过文献查询、现场调查访问和量测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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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对于有地下结构的建筑或市政工程，当建设场地的地下水水位可
能高于其基础底面时，结构会受到地下水浮力的影响，此时勘察工作应

进行抗浮评价，提出抗浮措施建议。该项工作是对现有勘察工作有关抗

浮内容的细化、明确和补充。 
根据北京市现行工作要求，结构抗浮设计和审查必须以经过审查

（检查）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为有效设计依据，因此本条明确工程抗浮

勘察成果应纳入工程勘察报告。 
3.0.2  为了保障工程抗浮勘察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工程抗浮勘察前
应取得工程设计资料，并明确对工程抗浮勘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工程设

计资料包括基础类型及基础底板埋置深度、结构形式和荷载分布等设计

条件，以及可能采用的抗浮设计措施，如增加上部结构和基础自重、设

置抗浮桩或者抗浮锚杆等被动抗浮措施，以及排水限压法、隔水控压法

等主动抗浮措施等。对于改（扩）建项目，还应取得永久结构和基坑围

护结构的设计文件和竣工文件，包括隔水帷幕形式和深度、降水井类型

和封堵情况，原有抗浮方案及其运行情况，包括地面排水系统和地下排

水系统的运行和封堵情况等。除此之外，当有提供主动或被动抗浮措施

所需的准确参数、量化比较抗浮措施等需要时，还应明确对于工程抗浮

勘察工作的特殊要求。 
3.0.4  本标准依据地形地貌、含水层特征、地下水分布、水位动态等的
差异，将北京市平原区划分成 6个工程水文地质分区：A0区、A区、B
区、C区、D区及 E区。鉴于北京市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本标准附录 A 图 A.0.1 所提供的工程水文地质分区图的精度存在局限
性，因此该图仅用于对场地进行初步分区。场地具体分区应根据现场调

查结果，以及岩土工程勘察钻孔揭示的实际地层及地下水分布情况，结

合表 A.0.2的分区特征确定，以便采用合理的抗浮设防水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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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查与勘探 

4.2  资料搜集 

4.2.3  当建设场地邻近地表水体时，地表水与建设场地的地下水可能存
在水力联系，洪水位是影响建设场地远期高水位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开

展建设场地洪水位的资料收集工作。考虑到建设工程设计工作年限，洪

水位调查宜包括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洪水水位。 
近几年，各大水系上游水库均会定期向下游生态补水，平原区补水

主河道沿线一定范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明显。因此，有必要搜集生态补

水范围、补水时间、补水量等资料。 
4.2.5  近年来北京逐步关停自备井，大幅压采地下水，地下水水位显著
回升，地下水开采、回补等资料对分析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至关重要。 

4.3  工程水文地质调查与测绘 

4.3.4  大面积高填方、深挖方工程，对地下水赋存及补径排条件产生影
响，应通过调查地形变迁历史及场地填方、挖方情况，分析其对场地水

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4.3.6  本条对地下水调查内容进行了规定。 

5  地铁、管廊、大断面市政管道等线状地下工程的建设，相当于
在原有地下水环境中设置了隔水帷幕，对地下水水位及流场可能会造成

一定影响，使迎水面地下水水位抬升，背水面地下水水位下降。 
6  当地下结构的基槽四周为基岩或弱透水层时，基槽内汇水会形

成 “水盆效应”，当结构不足以抵抗浮力时，会导致结构的整体抗浮稳
定性问题，调查本款内容可辅助判断场地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及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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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8  泉可以反映出地下水类型、补径排条件等信息。泉的出露点高

程即为该点地下水水位，泉的类型、流量反映含水层的分布或含水通道

的分布，以及补给和排泄条件。 
4.3.7  延庆平原区第四系含水层可划分为山前洪冲积扇孔隙潜水区及
冲洪积扇前缘、湖相沉积承压水区。盆地中部以湖相沉积为主，较深部

的承压水一般水头很高，甚至会形成自流井；妫水河两侧地势低洼，历

史上部分地区为淹没区。 
4.3.8  山前第四系含水层岩性以含黏性土的碎石、卵砾石为主，受地形
及基岩起伏影响，地下水分布不连续、不稳定，水位动态受大气降水影

响显著，现场调查是评估和分析水文地质条件的重要手段。在调查过程

中，可通过观察天然或人工的地层剖面、地下水水位迹象，了解山前地

带岩土体结构，判别地层成因类型、地下水分布特征等。另外，为了满

足灌溉、生活用水需求，这些地区一般有机井、大口井等，可以通过对

水井的调查获得地下水水位、水量及动态变化等信息。 
4.3.9  考虑到山区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差异大，往
往缺少地下水长期观测资料，特别是西部山区还分布有矿井、巷道、采

空区等，现场调查是分析确定山区建设工程的抗浮设防水位的重要手

段。 

4.4  勘探与测试 

4.4.1  地下水水位分层量测既可采用钻探时的勘探孔分层止水后量测，
也可采用分层建立的专门地下水观测孔进行量测。 
4.4.2  有地下水长期观测资料的场地，可根据多年观测成果分析地下水
水位动态。对于缺乏地下水水位长期观测资料的场地，宜建立专门的地

下水观测孔开展地下水水位动态观测。为了获得较长的地下水水位动态

观测数据，宜在初勘期间就建立专门的地下水观测孔并开展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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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抗浮设防水位 

5.1  一般规定 

5.1.1  合理确定建筑与市政工程的抗浮设防水位，一般应进行两个方面
的工作：一方面是根据影响场区水位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预测远期最

高水位，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大气降水、区域及场地工程水文地质条件，

以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政策等；另一方面是根据远期最高水位，

结合拟建建筑和市政工程的设计条件，如基础埋深、涉及地层层位和水

文地质单元等，分析各地下结构基底处的最高水位，确定合理的抗浮设

防水位。 
5.1.4  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等因素是影响地下水水位的重要因素，当场

地跨越不同地貌单元、水文地质单元时，应分区预测各个不同单元的远

期最高水位，给出合理的抗浮设防水位。当建筑物所处场地室外地坪高

差较大时，受地形等影响，场地地下水补给和排泄条件发生变化，场地

不同位置处的远期最高水位存在差异，基于安全、经济的原则，可根据

预测的远期最高水位的不同标高，分区提供抗浮设防水位，各分区抗浮

设防水位取该区预测水位的高值。 

5.2  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5.2.1  场地远期最高水位的确定需要考虑区域和场地两个尺度的水文
地质条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包括分析区域地下水分布及水位动态

规律等条件，以及分析区域地下水水位动态影响因素。 
5.2.2  通过工程水文地质调查和测绘、勘探与测试等查明场地地下水的
赋存状态，以及场地地下水与区域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场地尺度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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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布条件及地下水水位动态影响因素，也可能影响场地及周围一定范

围的地下水水位，需要在区域地下水水位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以上条件

对场地地下水水位进行分析。 

5.3  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5.3.1  A区、B区及 C区的第一层地下水水位动态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的影响，自然因素主要为水文气象、地形地貌条件，人为因素主要包

括地下水开采、回渗补给、城市建设等，依据北京市多年地下水水位动

态观测资料开展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三个分区中的人为因素是影响地下

水水位动态的主要因素。在 A区，地下水开采、生态补水等对地下水水
位影响较大；自 1970年代以来，地下水连续大规模开采引起了地下水
水位大幅下降，而近年来，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在生态补水及减采等

综合影响下，地下水水位回升明显。在 B区及 C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受
地面硬化、城市绿地等降水下垫面，以及管道渗漏等城市建设相关因素

影响较大。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水位的影响具有宏观规律性和局部特性。宏

观规律性可依据区域宏观数据进行预测，局部特性可依据场地及其周边

的资料进行预测。因素叠加法对远期最高水位进行预测时，首先分析并

预测区域水位的宏观规律，获得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即𝐻0 + ∆ℎ1，之
后分析并叠加受场地特征影响的场地水位升幅∆ℎଶ，最后获得场地远期
最高水位𝐻𝑚𝑎𝑥。 
    基于对北京市平原区的地下水水位和水位动态影响因素的分析，A
区、B区及 C区的远期地下水水位宏观上呈上升趋势。区域性远期最高
水位以地下水高水位基准𝐻0为起点，叠加区域水位升幅∆ℎଵ获得。区域
水位升幅考虑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大气降水等自然因素和北京市地下水

开采、回渗补给，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人为因素。 
场地水位升幅∆ℎଶ需要考虑场地及周边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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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地下水水位的变化。基于安全考虑，本升幅取值不宜小于零。 
5.3.2  考虑到本标准附录 B 图件绘制所采用的地下水水位数据的精度
限制及时效性，本条规定地下水高水位基准𝐻0应取三种水位的最高值。 
当场地位于 A区、B区分区界线附近，根据本标准第 3.0.4条确定

的场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与附录 A的图 A.0.1不一致时，地下水高水
位基准按本条第 2款、第 3款高值取值。 
5.3.3  本标准的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HR取区域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水位，作为预测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的数据参考。1959 年，北京市平
原区地下水开采量较小，且降雨量较大，年降雨量达到 1406mm，此状
态下平原区地下水水位可代表近 70 年来可达到的区域性最高水位，这
已经在北京地区工程建设领域得到广泛共识。部分区域由于缺少 1959
年的观测数据，采用了 1961年的水位数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9
年地下水水位是基于 1959年左右地形条件下形成的区域性水位，具体
使用时需综合分析历史地形及历史水位、现状及未来地形情况进行应

用。考虑到区域性水位资料的精度，存在因局部地形变化引起局部水位

变化的可能，因此，当调查与勘探获取的地下水水位高于附录 C的水位
时，应取高值。 
区域性远期最高水位通常不高于地下水历史高水位，即区域水位升

幅影响系数 η原则上不大于 1.0。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 η应综合分析
区域地形地貌、区域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大气降水等自然因素和地下

水的开采、回渗补给、城市建设情况等人为因素对区域地下水水位升幅

的影响而确定。表 5.3.3 的系数是根据北京市区域地下水抗浮设防水位
预测研究成果及近年来的工程实践经验，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后

的结果，在无经验时可参考使用。 
5.3.4  根据多年的地下水水位观测数据，D区除局部区域受大规模施工
降水影响外，该区域第一层地下水埋深浅，且年内、年际的水位动态变

幅均较小，局部区域后期工程建设结束后，水位仍可能恢复至历史高水

平；E区浅层地下水水位多年总体变化不大，且埋深较浅。因此，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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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场地位于 D区、E区时，宜采用历年高水位法预测远期最高水位。 

5.3.5  山前 A0区通常处在山麓坡积、山前洪冲积地貌单元上，地下水
赋存状态受地形地貌及地层条件影响较大，存在分布不连续，或规律性

差的特点。该区域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积累少，本标准仅给出了确定远

期最高水位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应综合各影响因素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5.3.6  由于本标准附录中图件绘制依据的数据和资料精度有限，当场地
位于分区界线附近时，远期最高水位按不利工况确定。 
（1）场地位于 A0区与 A区、A0区与 B区的分区界线附近，当场

地工程水文地质特征符合 A 区或 B 区特征，且在水位观测资料覆盖范
围内时，可应用因素叠加法，除此之外，应根据本标准第 5.3.5 条，或
采用数值分析法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2）场地位于 A区与 B区的分区界线附近，当场地具体分区位置

与附录 A图 A.0.1一致时，宜根据第 5.3.1~5.3.3条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当不一致时，场地地下水高水位基准应按第 5.3.2 条取值，区域水位升
幅影响系数按第 5.3.3条取 A区与 B区的高值。 
（3）场地位于 B区与 C区、C区与 D区分区界限附近，应依据场

地调查与勘探成果确定的场地工程水文地质分区，按照第 5.3.1~5.3.3
条确定远期最高水位。 
5.3.8  数值分析法具有能够计算复杂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地下水水
位动态的影响，以及适用范围广等特点，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需要

多个方法进行比较，以及有其他工程需要时，宜使用数值分析法预测场

地远期最高水位。 

5.4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5.4.1  抗浮设防水位确定典型算例如下： 
1  A区算例 
建设场地位于石景山区衙门口地区，根据第 3.0.4条判定属于 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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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基础埋深 15m，基础底板位于潜水含水层中。 
1）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根据 5.3 节的规定，可采用因素叠加法，利用式 5.3.1 计算远期最

高水位。 
按照本标准第 5.3.2条确定地下水高水位基准𝐻0。分析以下 3种情

况的地下水水位：①按“附录 B 地下水水位基准”中图 B.0.1，确定该场
地处的地下水水位基准值为 51.0m；②根据搜集调查的资料，勘察时场
地近 3年~5年的最高水位为 50.5m；③场地调查与勘探时，场地内测量
的成层连续分布的地下水水位最高值为 50.0m。综合考虑以上 3种情况，
该场地的地下水高水位基准𝐻0取为 51.0m。 
根据本标准第 5.3.3 条的要求确定区域水位升幅∆ℎଵ。按照“附录 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查图确定该场地的地下水历史高水位𝐻𝑅为 63.0m；
该场地无场地经验，按表 5.3.3 确定区域水位升幅影响系数 η。该场地
位于 A区，计算𝐻𝑅 − 𝐻0为 12.0m，大于 10m，因此 η取表格中对应取
值区间的高值，η 取值为 0.9。根据式 5.3.3，计算得到：∆ℎଵ=0.9×
（63.0-51.0）=10.8（m）。 
确定场地水位升幅∆ℎଶ。场地地下水水位升幅需考虑场地及周边的

地形改变、地表水体渗漏、地下水开采减小及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等的

综合影响，本算例按零考虑。 
计算远期最高水位𝐻௠௔௫。根据本标准式 5.3.1 计算得𝐻௠௔௫ = 

51.0+10.8+0=61.8（m）。 
2）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根据本标准第 5.4.1条，该场地位于 A区，抗浮设防水位宜按照场

地远期最高水位取值，因此，该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取值为 61.8m。 
2  A/B交界区算例 
建设场地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地区，位于附录 A 中的 A 区、B 区交

界地区，建筑工程基础埋深 8m，基础底板位于潜水含水层中。 
1）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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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位于 A区和 B区交界地区，根据本标准第 3.0.4条确定的场地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与附录 A 的图 A.0.1 不一致，按照第 5.3.2 条的条文
说明，场地地下水高水位基准按第 5.3.2条第 2款、第 3款高值取值，
取勘察时场地近 3年~5年最高水位、场地内测量的最高水位的高值，𝐻଴
取为 45.0m。 
查图确定该场地的地下水历史高水位𝐻𝑅为 48.0m，计算𝐻𝑅 − 𝐻0为

3m，η按照第 5.3.3条取 A区与 B区的高值，取值为 1.0，计算得到：∆ℎଵ 
=1.0×（48.0-45.0）=3.0（m）。 
场地水位升幅∆ℎଶ按零考虑。 
计算得𝐻௠௔௫=45.0+3.0+0=48.0（m）。 
2）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该场地的抗浮设防水位可取远期最高水位，即按 48.0m考虑。 
3  C区算例 
建设场地位于朝阳区望京，位于附录 A中的 C区，建筑工程基础埋

深为 3.5m（基底标高 35.0）和 18.3m（基底标高 20.2m），分别位于潜
水含水层、潜水含水层和承压水含水层之间的弱透水层中（图 1）。 

 
图 1  场地典型地层、地下水分布及建筑物基础埋置情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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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C区，采用因素叠加法计算远期最高水位，𝐻௠௔௫ 

=35.5+2.1+0=37.6（m）。 
2）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该场地的抗浮设防水位可取远期最高水位，即按 37.6m考虑。 

5.4.2  当建设场地位于平原区的 B区、C区时，抗浮设防水位可按 5.4.1
条取远期最高水位，也可根据北京市长期以来的经验做法，考虑基础埋

置深度、地层渗透性等对抗浮设防水位影响，此时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

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确定。  
1  应用条件 
由于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的基础是要进行精细的含水层划分，因

此是具备充分资料前提下的一种补充方法，本标准仅提出其一般技术要

求。针对具体项目，勘察单位可根据项目需要和本单位所掌握的资料，

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2  垂向一维渗流模拟算例 
此处在以上 5.4.1条文说明所给出的 C区算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确定抗浮设防水位。 
1）远期最高水位预测 
利用数值分析方法，建立区域地下水流数值模型。根据模拟结果，

场地承压水的远期最高水位为 22.1m。 
按附录 D.2采用垂向一维渗流模拟方法，建立场地的概念模型和数

值模型，并经模型识别和模型验证，预测场地一定深度范围内地基土层

中的地下水水头分布。 
计算结果表明，当拟建建筑基底标高为 35.0m时，基底处最大水压

力为 26kN/m2，其等效水位标高为 37.6m；当拟建建筑基底标高为 20.2m
时，基底处最大水压力为 139kN/m2，其等效水位标高为 34.1m。 

2）抗浮设防水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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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计算结果，当拟建建筑基底标高为 35.0m时，抗浮设防水
位取值为 37.6m；当拟建建筑基底标高为 20.2m时，抗浮设防水位取值
为 34.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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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浮评价与勘察成果 

6.0.2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多起施工期间结构及覆土等荷载尚未完全达
到使用状态下，由于降雨、管线渗漏等引起的地下水水位快速上升，引

起结构上浮问题。这类问题与本标准主要考虑的长期地下水动态变化引

起的抗浮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本条要求施工期间的地下水控制一

方面要满足干槽作业的要求，另一方面需根据结构及覆土等荷载的变化

动态调整，当结构及覆土等荷载不足以抵抗地下水浮力时，地下水控制

措施不得中止。 
6.0.3  本条规定了勘察成果中关于抗浮评价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6  抗浮措施宜根据拟建项目上部结构及基础类型、抗浮稳定状态
并结合可能采用的抗浮措施、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条件等因素进行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除考虑建筑整体抗浮问题外，尚应考虑基础底板

局部抗浮问题。当建议采用控制、减小地下水浮力作用效应的主动抗浮

措施时，可考虑排水限压法、泄水限压法、隔水控压法等。当建议采用

抵抗地下水浮力作用效应的被动抗浮措施时，可考虑压重抗浮法、结构

抗浮法、抗浮桩、抗浮锚杆等方法。 
此外，基坑肥槽易成为地表水、雨水的导水通道并造成抗浮问题。

因此，提出的肥槽回填材料要求，应兼顾建筑侧限要求并避免水盆效应，

回填材料应选择低渗透性材料，其压实系数等参数应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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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A.0.1~A.0.2  本标准将北京全域划分为山区、平原区，对平原区约 50m
深度以内的第四纪松散地层进行了工程水文地质分区专题研究。在以往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题研究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地质、水文地质资料，

绘制了 13条贯穿北京市平原区的工程水文地质剖面，总长 612km，引
用资料 600余份。根据以上研究，主要考虑地形地貌、含水层特征、地
下水分布、水位动态等因素，将平原区划分成 6个工程水文地质分区，
同一分区的工程水文地质特征和地下水水位影响因素基本相同，因此可

采用相同的抗浮设防水位分析方法。 
鉴于永定河上游的延庆平原区属于独立的山间盆地，接受大气降

水、周边山区基岩裂隙水和岩溶水的补给，与北京平原区松散孔隙水没

有直接的水力联系，本标准将其单独分为 E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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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地下水水位基准 

B.0.1  根据北京市浅层地下水观测资料，受地下水节采以及自 2019年
开始的北京市大规模生态补水等影响，近年来浅层地下水水位显著回

升。利用 2019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的北京市浅层地下水动态观测网
中第一层地下水水位的长时间序列观测数据，并结合搜集到的在上述 5
年间大量工程勘察工作中量测得到的最高水位，绘制形成北京市平原区

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 
根据地下水水位量测资料，结合北京市工程水文地质分区特征，当

前 A区主要分布一层潜水，潜水水位埋深一般大于 10m；B区、C区、
D 区分布多层地下水，第一层地下水为潜水，潜水水位埋深一般小于
5m，其下分布承压水（或呈无压状态），承压水水位埋深一般大于 10m；
延庆平原区地下水水位埋深约为 1m～11m。当前 A 区潜水与 B 区、C
区的潜水无直接水力联系，因此分别提供“A 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
图”和“B区、C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为便于了解和分析北京市
平原区地下水水位总体情况，“B 区、C 区地下水水位基准等值线图”中
同时给出了 D区 2019年~2023年间的最高水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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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下水历史高水位 

C.0.1  搜集 1959 年~1961 年的地下水水位观测资料、地质普查与详查
资料，利用 1200余个点位的水位量测资料，结合地形地貌特征，绘制
形成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历史高水位等值线图。平原区水位等值线间距

一般为 3m；延庆平原区地形高差及地下水水力坡度均较大，水位等值
线间距设置为 10m；门头沟及平谷、昌平、密怀顺山前地区，地下水水
力坡度较大，部分区域资料精度有限，水位等值线间距设置为 6m。 
C.0.3  B 区、C 区、D 区场地历史高水位一般在自然地面下 3m 以内，
利用历史水位资料绘制的地下水历史高水位主要反映区域宏观规律，可

能存在无法准确反映局部特征的情况，因此，当场地历史高水位低于场

地现状地面标高 3m以上，或高于现状地面时，应分析历史及现状地形
情况，结合降水入渗、地表渗漏、灌溉、蒸发等地下水动态影响因素综

合确定历史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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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数值分析法基本要求 

D.1  平面二维和三维数值分析方法 

D.1.2  由于要进行长时间序列的远期水位预测，该期间地下水流场受各
种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变化很大，在边界条件设立中需要至少有一个自

然边界，以确保远期水位预测的可靠性。当然，实际建模中，很难确保

模型的所有边界都是自然边界，这种情况下，为满足计算需要，可以根

据流场多年变化情况，设置一定数量的人工边界。同时，考虑到多年来

水位变化较大，显然人工边界设置为给定水头边界难度较大，但根据冲

洪积扇地区一般经验，水力梯度相对水位要稳定（主要受地形和下伏隔

水层变化趋势控制），因此人工边界类型宜以给定流量边界为主，在同

时具备长期动态观测资料情况下，为提高模拟精度，也可设为混合边界。 
D.1.3  本条对数学物理模型建模做了基本要求。 

1  三维渗流模型可以逼真地反映各种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尤其
是多层含水层或垂向渗流分量不可忽略的条件下，并且在计算上可以规

避一些不易确定的变量，如多层含水层条件下无需考虑含水层间的越流

问题、给定流量边界条件赋值无需考虑含水层厚度等。三维渗流模型精

度比较高，优势比较明显，但对水文地质资料需求较高，计算量也相对

较大。当研究对象为垂向渗流分量可以忽略、且底板近似水平的含水层

时，出于计算便利考虑，其渗流规律可以用平面二维渗流模型来近似描

述，该类模型对水文地质资料需求较小，计算量也比较小。 
2  瞬态流模型可以逼真地模拟水位动态变化趋势，同时与稳定流

模型相比，最大的优点是对边界条件类型要求上比较宽泛，即使没有给

定水头边界仍然能满足求解的基本需要，但该类模型对观测资料、模型

识别和验证等要求较高，且计算量要大。稳定流模型主要描述某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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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状态下的渗流场，对观测资料、模型识别和验证等工作要求都比瞬

态流要小，但必须有给定水头边界，否则不满足数理方程求解的基本要

求，致使模拟结果不唯一、不可靠。 
D.1.5   本条对模型识别工作做了基本要求。 

1  参数的初步赋值的准确程度对于提高模型识别工作的效率和质
量具有重要影响，除了充分利用既有水文地质试验资料外，还需要借鉴

地区经验和既有研究成果。 
2  稳定流模型识别工作相对简单，主要是通过对某个相对稳定时

期流场的验算，来进行参数反演。瞬态流模型识别工作相对复杂，除了

要进行流场验算外，还得进行动态规律验算和水均衡验算。 
D.1.6  模型验证应采用与模型识别阶段不相关的资料，并且当计算值与
实测值存在出入时，应综合模型识别阶段工作进行综合判断，进行模型

完善。 
D.1.7  本条对预测阶段的输入条件赋值做了基本要求。 

1  根据渗流理论，给定水头边界对水位的影响是实时的，而给定
流量边界和源汇项（如蒸发排泄、入渗补给和侧向径流补给）对水位的

影响则是随着时间的一种累积效应。由于稳定流模型是预测一个“不利
条件下的远期平衡状态”，因此给定水头边界按最不利条件赋值，而给
定流量边界和源汇项按照未来变化趋势的平均值取值为宜。 

2  瞬态流模型其给定水头边界宜按未来变化趋势实时赋值，而给
定流量边界和源汇项宜按照未来变化趋势的实时或平均值取值。 

D.2  垂向一维渗流模型分析法 

D.2.2  当上、下边界之间为渗透系数均一的弱透水层时，根据一维稳定
渗流的常微分方程求解原理，常微分方程可蜕化为与渗透系数无关的线

性代数方程。因此弱透水层中水头分布可直接用上下边界水头进行插值

得到，而无需模型参数识别过程。因此，本条是垂向一维渗流模型分析

的在上下边界之间为渗透系数均一弱透水层这一个特例下的简化计算。  


